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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再诠释

郭象本性观之再诠释

刘国民

【提　要】本性 观 是 郭 象 哲 学 思 想 的 基 石：逍 遥 观、齐 物 观、自 生 独 化 说 等 皆 基 于 其

上。郭象之本性观的基本特征：一是突出本性的分别性、差异性；二是突出本性的分域性；

三是突出本性内 容 的 驳 杂 性；四 是 突 出 本 性 的 平 等 性；五 是 突 出 本 性 的 命 定 性、法 则 性。

郭象之本性是气性， “用气为性，性成命定”。郭象否定本原说，又否定圣 人 的 教 化 作 用，

故不能在气性 上 逆 显 一 理 而 寓 于 心，以 转 化 和 提 升 气 性，即 否 定 心 之 “化 性 起 伪”作 用。

郭象之本性观没有本体论的特征。性，即命，即理，有规定、法则的意义，不是某种存在

者或某种力量，即 本 性 不 是 事 物 生 成 和 变 化 的 内 在 原 因 和 根 据。气 之 结 聚 或 血 气 的 力 量

（生命的力量）支配着事物的生成变化，必须遵循性、命、理的规定和要求；性、命、理之

规定的内容，随着事物的生成变化，而逐渐地展现出来。
【关键词】郭象　性分　气性　命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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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观是郭象哲学思想的基石：逍遥观、齐物观、自生独化说等，皆立基于其上。学人重视诠

释郭象的本性观。王晓毅认为，本性在郭象哲学中有 “本体”的意义，即 “性”本体论，本性与现

象世界是体用的关系。① 杨立华认为，郭象把 《庄子》外杂篇中才出现的 “性”的概念，作为核心范

畴建构其本体论，事 物 的 自 生 与 独 化 根 据 于 本 性。② 康 中 乾 认 为，郭 象 是 在 两 种 意 义 上 使 用 本 性，
“一是将其作为人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差别的人性根据，来为现存社会的等级秩序作论证；二是将其作

为事物存在的依据、本体，为现象界事物的存在秩序作论证”。③ 笔者并不认同 “性”本体论，且认

为学人很少讨论郭象之本性的形成、性与心的关系、性的作用等问题；故不揣浅陋，在诸家诠释的

基础上 “再诠释”。

一　 　 　

本性，包括物性和 人 性。先 秦 两 汉 的 思 想 家 重 视 讨 论 人 性，庄 子 后 学、郭 象 兼 论 物 性 和 人 性。

我们首先概述郭象之本性观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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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晓毅：《郭象评传 （下）》，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３６页。

参见杨立华：《郭象 〈庄子注〉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２０页。

康中乾：《从庄子到郭象——— 〈庄子〉与 〈庄子注〉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９１页。



其一，突出本性的分别性、差异性。儒家之论人性，重视人性的共同性、普遍性。孟子之人性

善，即人人具有善性；荀子之人性恶，即人人具有恶性；董仲舒之善主恶从，是定义中民之性。郭

象之论人性，突 出 人 性 的 独 特 性、分 别 性、差 异 性，而 轻 视 人 性 的 共 同 性 和 普 遍 性。郭 象 以 “性

分”、“分”来命名人性、物性，一是表明性的分别性、差异性；二是表明性的分域性。《逍遥游》题

注：“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得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

间哉！”① 《逍遥游》注：“故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第２页）分，即性分，小大之物的本性

各有分别，但皆适性逍遥。不仅同时代的众人之性各有分别和差异，且人性也有古今之变。《天运》
注：“夫仁义者，人之性也。人性有变，古今不同也。”（第２８１页）人性有变，古今不同；仁义是人

性的内容，也与时变化。郭象言性，有众人之性与圣人之性的分别，突出圣人之性。孔子、董仲舒

有 “性三品”说，但主要讨论中民之性，对圣人之性存而不论。
儒家的仁义情怀，建立在 《论语·颜渊》所说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人际共识与价值共

识的基础上，其根据是人性的共同性、普遍性。郭象夸大人性的差异性、分别性，则人与人之间难

以相知相通，不能形成价值共识。这是郭象继承庄子的思想而继续发展。《齐物论》：“子知物之所同

是乎？”（第５０页）庄文之论证基于人与物对于 “正处”、“正味”、“正色”的不同判定，说明是非等

物论没有共同的标准。郭象从人性之显著差异性上，论证人与人、人与物之间不能达成共识。《齐物

论》注：“群品云 云，逆 顺 相 交，各 信 其 偏 见 而 恣 其 所 行，莫 能 自 反。此 比 众 人 之 所 悲 者，亦 可 悲

矣。而众人未尝以此为悲者，性然故 也。物 各 性 然，又 何 物 足 悲 哉！” （第３１页）群 品 各 有 成 心 偏

见，从而是非纷纭，这是本性使然。

其二，突出本性的分域性、部分性。本性有一定的分域、范围、极限，且相对于整体而言是部

分。《养生主》注：“所秉之分，各有极也。”（第６３页）性分各有分域和极限。《逍遥游》注：“物各

有性，性各有极，皆如年知，岂跂尚之所 及 哉！” （第６～７页）事 物 各 有 本 性，本 性 各 有 分 域 和 极

限，如人生百年即人之生命的极限，而不能越出于性分之外。《逍遥游》注：“此皆明鹏之所以高飞

者，翼大故耳。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

称事，其济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生，而营生于至当之外，事不任力，动不称情，则虽垂天之翼不

能无穷，决起之飞不能无困矣！”（第４页）事物足于本性的分域和极限，则能逍遥自由。如果事物

要突破性分的范围和极限，而有非分之想、非分之为，则无论大鹏和学鸠皆会陷入困境。

众人之性有分域性、部分性，只能逍遥于特定的境域，即有待之逍遥。圣人之性有整体性、齐

一性，能逍遥于 任 何 境 域，即 无 待 之 逍 遥。因 此，相 对 众 人 之 性 的 分 别、分 域，圣 人 之 性 是 齐 一、
整体，即性全、神全。② 《齐物论》注：“夫神全形具而体与物冥者，虽涉至变而未始非我，故荡然无

纤介于胸中也。”（第５２页）
其三，性与命合流，突出本性内容的驳杂性。孟子之论人性，是从人禽之辨处；人性即人之为

人的本质，人性的基本内容是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不包括食色之欲等自然人性，故孟子之人性是

狭义的。荀子之人性的基本内容是耳目的能力和欲望，而侧重于耳目之欲以言人性，因放纵耳目之

欲，则必然为恶，故人性是恶的，这是自然人性论。董仲舒是从阳善阴恶、天道任阳不任阴，论证

人性的善主恶从。扬雄主张善恶混之人性。要之，儒家之论人性主要是从道德的善恶方面。王充之

论人性，把性与命结合，“用气为性，性成命定”。③ 命，即人生遭遇的展开，包括众多的内容，道德

的善恶是其中之一，食色、寿夭等自然属性是其中之一，智愚、刚柔等气质性格是其中之一，贵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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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２页。以下凡引该书，只在文中标出页码。

郭象之性全，也有足性之义。《马蹄》注：“而众马之性全矣。”（第１８３页）

王充著、张宗祥校注：《论衡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０页。



贫富、穷通等社会属性也是其中之一。笔者认为，郭象主要继承和发展王充的性命思想，性与命合

流，性命的内容众多而驳杂，尤其混入了后天的社会属性，包括人的等级地位、社会角色等。《德充

符》注：“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则一生之内，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动静趣舍，情 性 知

能，凡所有者，凡所无者，凡所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尔耳，而横生休戚乎其中，斯又

逆自然而失者也。”（第１１０页）人生的一切遭逢、际遇，皆是性命。韩林合说： “在其思想体系之

中，郭象更将一个人所遭遇到的一切事情———特别是对于其一生来说有着重大意义的事情———均看

作其本性中的成分。”① 此言得之。
其四，突出性分的平等性。孟子认为，人人皆有善性，皆可为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② 荀子认

为，人性是恶的，但人人皆可修身而成为善人，途之人可以为禹。③ 这是从普遍性上肯定人性的平等

价值。郭象从人性的差异性上肯定 人 性 的 平 等 价 值，更 有 意 义。人 人 的 性 分 不 同，皆 能 足 性 逍 遥，
故性分具有平等的价值；承认性分的平等价值，即承认事物的平等价值，承认众人的平等价值。郭

象 《逍遥游》注：“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

大虽殊，逍遥一也。”（第５页）大鹏与蜩的形体有大小不同，生存的空间有广狭不同，但皆能任性

逍遥，而有平等的价值。《刻意》注：“此数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为逍遥

也。”（第２９１页）数子因性分不同而所好不同，任其所好即任性逍遥，故数子有平等的价值。《齐物

论》注：“夫物之所安无陋也，则蓬蒿乃三子之妙处也。”（第４９页）三子生存于蓬蒿之中而适性逍

遥，蓬蒿并非简陋，而是妙处。《骈拇》注：“然骈与不骈，其性各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

而弃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载，而人有弃才，物有弃用也，岂是至治之意哉！……若莫之任，
是弃万物之性也。”（第１７０页）庄文认为，骈拇是性外之物，必须割弃。但郭象认为，骈拇也是性内之

物，性分平等，物类平等，故骈拇也有功用；否则，德有不载，人有弃才，物有弃用，非至治之意。
《知北游》注：

今问道之所在，而每况之于下贱，则明道之不逃于物也必矣。（第３９９页）
若必谓无之逃物，则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则未足以为道。（第３９９页）

庄子之道，是 本 原 之 道，道 生 万 物。郭 象 之 道，即 理，即 性，万 物 有 理 有 性。道 不 逃 物，即 道 周，
万物皆有道有理，故有平等的价值。

其五，突出本性的命定性、法则性。本 性，生 而 即 有，不 是 后 天 人 为 可 事、可 学，即 “天 性”，
《荀子·性恶》谓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④ 但荀子也重视化性起伪 （人为），“故圣

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⑤ 孟子认为人性有善端 （端绪，微而不著），有待

于后天的人为扩充。这皆肯定后天人为对人性的发展和提升作用。王充的人性论有显著的命定思想。
新儒家徐复观说：“王充的性论，按照其形成的格架看，善恶也和命的吉凶一样，是宿定而不可移易

的。”⑥ 郭象继承和发展王充的人性论，突出本性的命定性、不易性。《养生主》注：“天性所受，各

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第６９页）《齐物论》注：“言性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终，而愚者

抱愚以至死，岂有能中易性者也！”（第３１页）“易性则不物”（第４４０页），性分是确定的，若变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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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则非原来之物。因本性不可 改 易，故 郭 象 不 主 张 化 性 起 伪，轻 视 “教”、 “学”的 人 为 作 用。
《天道》注：“此言物各有性，教学之无益也。”（第２６６页）《知北游》注：“夫由知而后得者，假学

者也，故浅也。”（第４０８页）通过学习而得来的知识，是浅知，超出于本性之外。
郭象的哲学中，性，即命，即理，而有规定性、法则性。《骈拇》注：“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

以有用故然也。”（第１７１页）性命，是必 然 之 理。 《天 下》注： “其 言 通 至 理，正 当 万 物 之 性 命。”
（第５６９页）至理，即性命。《达生》注：“性分各自为者，皆在至理中来，故不可免也。是以善养生

者，从而任之。”（第３４２页）性分，通于至理。

二　 　 　

郭象之本性如何形成的问题，学人对此多存而不论。
《中庸》谓 “天命之谓性”，即性由天所命。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而性善来自于天道。天道

是仁义价值的根源。荀子否定天的本原意义，主张自然人性论，所谓 “性者，天之就也”，只是说性

生而即有，不是说性来自于天命。董仲舒之天，有时是宗教人格神，天是价值的本原；有时是自然

之天，以阴阳五行之气为主要内容，故人禀受阴阳之气而有善恶之性，天失去本原的意义。王充否

认天的本原意义，天是自然之天，个体禀受父母之合气而生成，父母之合气即天地之合气。《论衡·
自然》：“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① 气是构成万物的基本质料，故不能说气

生成万物。《论衡·初禀》：“人生性命当富贵者，初禀自然之气，养育长大，富贵之命效矣。”② 性命

禀自然之气而成，即 “气性”。
郭象否定本原的存在而认为，事物不是无或道生成的，宇宙一开始即有，包括无形之有———气，

有形之有———万物；气是构成万物的基本质料。
《天地》注：

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 有 物 理 之 形 耳。夫 一 之 所 起，起 于 至 一，非 起 于 无

也。（第２３０页）

“一者”，是最初之有而非无；最初之有是无形之气，故是 “至妙者”。“至一”，也是有而非无，是无

形之元气。至一之元气分化为一之 气，即 “夫 一 之 所 起，起 于 至 一”。郭 象 否 认 宇 宙 中 有 空 无 的 时

期，宇宙一开始是有，元气、气是无形之有，人和万物是有形之有。
《知北游》注：

言天地常存，乃无未有之时。（第４０５页）
非唯无不得化而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为无矣。是以夫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

为无也。不得一为无，故自古无未有之时而常存也。（第４０５页）

无不得化为有，有也不得化为无，事物千变万化，但不会消亡。
物种没有起源和消亡，但物种中个体有新生和死亡。郭象继承庄子后学 “气聚为生，气散为死”

的思想。
《知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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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 为 死。若 死 生 之 徒，吾 又 何 患！故 万 物 一 也。是 其 所

美者为神奇，其所恶着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 “通天下一气耳”。圣

人故贵一。（第３９１页）

人与物，气聚而生，气散而死，“通天下一气耳”。

郭象更继承汉代思想家董仲舒、王充关于事物禀气而生的思想。个体是禀父母之合气而生，父

母之合气实是天地之合气，故个体是禀天地之合气而生成的。所谓合，即结聚；天地之气的结聚而

形成个体。气是构成万物的基本质料，而不是生成者。气虽是有，然是无形之物，无形之有不能生

有形之有。《齐物论》注：“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第２６页）《庚桑楚》
注：“夫有之未生，以何为生乎？故必自有耳，岂有之所能有乎？”（第４２４页）个体之禀气有多少、厚

薄、清浊的不同，则形成的性命各有差别，王充云 “用气为性，性成命定”。牟宗三说：“总之，结聚

之气性有善恶一面，有智愚一面，有才不才一面，一是皆决之于所禀之气之多少、厚薄与清浊，故

皆可总之曰气性，或才性，或质性。善恶、智愚、才不才，在其中互相渗透，混融而为一。”① 郭象

之性即气性。王晓毅说：“尽管郭象并不否认元气的存在，承认前人关于万物均由气的各种形态———
‘元一’、‘阴阳’构成，但它们仅是构成万物质料的某种特殊物质，而不是万物的生成者。”②

《逍遥游》注：

俱食五谷而独为神人，明神人者非五谷所为，而特禀自然之妙气。（第１５页）

神人与众人皆食五谷，这是相同的；不同的是，神人因禀自然之妙气而有神人之性。
《德充符》注：

夫松柏特禀自然之钟气，故能为众木之杰耳，非能为而得之也。（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言特受自然之正气者，至希也。下首则唯有松柏，上首则唯有圣人，故凡不正者，皆来求

正耳。（第１０７页）

松柏、圣人之坚贞不屈的品性，源于自然的钟秀之气。
《知北游》注：

若身是汝有者，则美恶死生当制之由汝。合气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气散而死，汝不能止

也。明其委结而自成耳，非汝有也。（第３９４页）

气之聚散而形成生死、气之结聚而形成性命，是自然而然的，非自我所能预知和支配。
综上所述，郭象之谓性，乃是 “气性”，即性是由天地之气结聚而成。韩林合说： “人性之不同

可以说是因不同的人所借以构成的气之异质性所造成的。”③ 气性之形成 没 有 本 原，则 失 去 超 越 性；
性、命、理合流，包括诸多的社会内容，而有强烈的世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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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为何没有揭示郭象之气性的特征呢？这主要是因为郭象的注文中涉及万物之禀气而生、本性之

禀气而成的内容不多。郭象可能认为王充 “用气为性，性成命定”的思想在魏晋时代通行，故没有必要

突出。郭象之性具有 “气性”的基本特征，即差异性、分别性、驳杂性、命定性、世俗性等。

三　 　 　

郭象之性与心的关系问题，学人基本上不予讨论。

孟子之论性，因性有一定的形上性，而落实到心上面，心亲切可感，而表现为情，故以情善、心善

确证性善。心是道德之心，且能思能知，故孟子重视心的自觉反省作用，一是扩充仁义礼智四端之性；
二是转化、提升食色之欲等自然人性 （孟子之人性是狭义的，即仁义礼智四端，不包括食色之性）。因

此，孟子重视心对性 （仁义之性、食色之性）的扩充和提升作用。荀子认为，食色之欲是人性的基本内

容，若任纵食色之欲，则必然为恶，故性是恶的。如何化性呢？荀子突出心的主宰作用。荀子之心是认

知之心，而没有道德的意义。心有认知的能力，通过自我学习和 圣 王 教 化，心 能 知 道 （道 来 自 于 圣

王），则心以道转化人性之恶，这是以心治性。《荀子·解蔽》：“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

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则合于道人而不合于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与道人论非

道，治之要 也。何 患 不 知？故 治 之 要 在 于 知 道。人 何 以 知 道？曰：心。”① 心 能 知 道、可 道、守 道、
禁非道，则化性起伪，即知道之心所支配的行为合于礼义。要之，荀子以知道之心来转化人性之恶，
较孟子更强调心的作用。董仲舒之人性是善主恶从，且善质朴而未觉醒，故也重视心的道德和认知

作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栣众恶于内，弗使得发于外者，心也，故心之为名栣也。”② 心，栣

也，这是声训；心栣众恶于内，即心具有禁恶的主动作用。王充之性是气性，性与命相合流，而有

命定性、不可变异性，故不在气性上逆显一理，以提升和转化气性，从而忽视心的作用。牟宗三说：
“惟王充则无向上开辟之希求，根本未自觉到心之地位与作用……盖彼只是气性之一层，其书中并无

真正之道德意识也，故只落于材质主义之命定主义，而不能进至道德的理想主义。”③

郭象继承和发展王充的气性思想。他否定本原说，又否定圣人的教化作用，故不能在气性上逆

显一理，以转化和提升气性。在气性上逆显一理，必与心融合，以心之理为主宰，而治性。郭象认

为本性有确定的分域、极限，且不可变易，而主张个体安性、适性、任性、足性逍遥，故大谈本性，
少说心，且根本不论心之化性起伪的作用。

郭象说心，有 “无心”、“成心”、“有心”等观念；特别重视 “无心”，注文中有五十多条，还有

数十条 “有心”、“成心”；心的主要作用是思、知，而没有道德的意义。
《大宗师》题注：“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富，其所宗而师者，无心也。”（第１２４页）《应帝王》题

注：“夫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也。”（第１５８页））无心，对应的是帝王、圣人之性。
无心，从存有义上讲有两义：一是根本没有心；二是心存有而不发生任何作用，等于无心。《达

生》注：“夫干将镆铘，虽与仇为用，然报仇者不事折之，以其无心。”（第３４５页）《山木》注：“若

草木之无心，故为鸟兽所不畏。”（第３６６页）镆铘、草木根本没有心，物不畏惧，也不怨恨，可保

全自身。人也可以像草木那样无心，即无思无虑，中止认知活动，即灭寂、死灰之心。学人或认为，
郭象之谓圣人无心即 “使心处在无思无虑、无有判断的恬静态中”。④ 若如此理解郭象之无心，则根

本否定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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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心，从境界义上讲也有两义：一是圣人之心所发生的作用，不是来自于自己的成心私心，而

是来自于众人的成心，即以众人之心为心；二是描述神人之心发生作用的状态，是无心无意，自然

而然，《中庸》谓 “不思而得”，故心与物完全融合。《人间世》题注：“与人群者，不得离人。然人

间之变故世世异，宜唯无心而不自用者，为能随变所适而不荷其累也。” （第７２页）无心而不自用，
即没有成心，以万物之心为心，故顺应万物的变化。《逍遥游》注：“夫圣人之心，极两仪之至，会

穷万物之妙数，故能体化合变，无往不可；旁礴万物，无物不然。世以乱，故求我，我无心也。我

苟无心，亦何为不应世哉！”（第１７页）圣人之心，“会穷万物之妙数”，即涵融万物万理，顺应万物

之性；以万物之心为心，故不劳神苦思。因此，圣人之无心，即没有成心，而涵融万物之心，与万

物冥合、融合，顺应万物的本性与变化。《齐物论》注：“彼是相对，而圣人两顺之，故无心者与物

冥，而未尝有对于天下也。”（第３６页）《人间世》注：“神人者，无心而顺物者也。”（第９８页）要

之，圣人之无心意谓心不发生独立自主的作用，而是以众人之心为心。
圣人之无心，对应于圣人之性全。圣人之性是全，即圣人之性是齐一、整体，相对于众人之性

分，故圣人之无心也是全 （以万物之 心 为 心）。因 此，圣 人 之 无 心 对 圣 人 之 性 全 不 产 生 任 何 提 升 作

用。因此，郭象之无心，不论是存有义还是境界义，皆轻视心的独立思考作用。
成心，即私心、偏心。成玄英疏曰：“夫域情滞著，执一家之偏见者，谓之成心。”（第３２页）成心

与众人之性相应。众人之性分，有差异、分别、分域，故众人基于性分而有成心成见。《齐物论》注：

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谓之成心。人自师其成心，则人各自有师矣。人各自有师，故

付之而自当。（第３２页）
今日适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者，群品之所不能无，故

至人两顺之。（第３２页）

众人各有成心、一偏之心，彼此不能相知相通，而有是非之辩。众人之成心基于其性分，不可改易，
故圣人顺应众人之成心，顺应众人的是非之辩。

有心，从存有义上讲有两义，一是有心，不同于草木；二是心发生作用，不是死心。从境界义

上讲也有两义，一是有成心、私心，即心有自己的见解，而与他人相分别、对立；二是心之发生作

用的状态是自觉的，故心与对象有间距而不能融合。《人间世》注：“故以有心而往，无往而可；无

心而往，其应自来，则无往而不可也。”（第７５页）众人有心，时时处处与事物相分别、对立，无往

而可。圣人无心，时时处处与事物相融合，无往不可。《列御寇》注：“有心于为德，非真德也。夫

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第５５０页）有心为德，即自觉为德，心与德有分，德越出于

性分之外，故非真德而有伪；无心为德，即心与德融合，德在性分之内，故自然而然，是真德。
因此，有心，不论是 存 有 义 还 是 境 界 义，皆 重 视 心 的 能 动 作 用，而 为 郭 象 所 轻 视。郭 象 认 为，

众人之性分，故有成心，只能逍遥于一方；圣人之性全，故能无心，而逍遥于任何一方。郭象之有

心，是指突破性分的要求，有非分之思、非分之知，而为郭象所反对。《天地》注：“有心则累其自

然，故当刳而去之。”（第２２０页）自然即本性的要求，有心即突破性分，这不仅不能实现，而且形

神损伤。
综上所述，圣人之性是全，故心全、无心，即以众人之心为心；众人之性是分，故有成心、私

心，而有是非之辩。一方面，成心与性分一致，成心对性分没有发生转化和提升的作用；另一方面

圣人无心，而顺应众人的成心成见，即不对众人的成心成见有任何转化和提升的意义。圣人之性全、
心全，认识到众人之性分、成心是一偏之道，不合至理，但性分、成心是命定的，不可改易的，故

圣人治国，顺应众人之性分、成心及由之而来的是非之辩，《齐物论》注 “明夫是非者，群品之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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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无，故至人两顺之”（第３２页）。因此，郭象否定众人之成心、有心对性分的提升作用，也否定圣

王之无心对众人之性分的提升作用。《大宗师》注曰：“常无心而顺彼，故好与不好，所善所恶，与

彼无二也。”（第１３２页）真人无心，完全顺应众人之好与不好、善与恶，根本没有转化和提升众人

之性分的意义。

四　 　 　

最后讨论郭象之本性究竟发生何种作用的问题。
学人多认为，郭象之自生、独化否定无或道的创生作用，否定有或父母的创生作用，否定自我

主观意志的创生作用，而肯定本性的创生作用。这表明，本性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支配着事物的生

成和变化，即本性是事物生 成 和 变 化 的 内 在 原 因。有 学 者 对 此 提 出 了 质 疑：一 是 郭 象 反 对 因 果 说，
则既要破除外因说，又要破除内因说，即破除本性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原因；二是事物自生前

尚不存在，本性也不存在，则本性如何成为自生的根据呢？①

王晓毅说：

郭象的 “性”本论割掉了玄学的宇宙生成论尾巴，去掉了事物的 “本根”，以本体与现象关

系看待世界，事物内在的本性 是 无 形 的，只 能 通 过 外 在 的 现 象 表 现 出 来，类 似 “体 用”关 系。
对人类社会来说，社会体制及其价值观念 （名教），都可视为人类本性 （自然）的表现。对人类

社会来说，社会制度及其价值 观 念 （名 教），都 可 视 为 人 类 本 性 （自 然）的 表 现。根 据 这 个 理

论，“名教”与 “自然”之间没有差异，名教即自然；遵循名教的运动，就是实现自然本性的过

程。这种新的学术观念，使自然与名教、无为与有为融为一体，解决了魏晋玄学的时代课题。②

自生、独化，否定宇宙的生成论，但若以本性为物之自生、独化的内在根据，则又确立新的因果关

系。本性是因，物之生成与变化是果；本性是内在本质、本体，物的自然和社会存在是以本性为根

据的现象、功用。一般而言，本质与现象体用一如，但有差异：本质是一，现象是多；本质是内在

的，现象是外在的。如果自然是 本 质，名 教 是 现 象，则 自 然 与 名 教 相 间 隔，而 非 “使 自 然 与 名 教、
无为与有为融为一体”。

许抗生在 《关于玄学哲学基本特征的再研讨》一文中说，“向秀、郭象更是主反本体论的”，“至

于向秀郭象的玄学，他们从自生独化说出发，更提出了 ‘自足其性’和 ‘足性逍遥’说，认为每个

独立自主的存在物 （‘有’）皆由自己的性分所定，因此每个事物都只要 ‘自足其性’，就能获得自己

自由的存在，整个宇宙也才能得到和谐的存在。以此可见，向秀郭象的玄学，实际上也是讲的万有

的本性之学”。③ 许抗生认为，向郭主本性之学，而本性之学是反本体论的。笔者认为，郭象突出本

性的分别性、分域性，若是性本体论，则任何事物皆有一个性本体，故性本体是多元的，不符合哲

学本体之一元的性格；且本性只是规定事物发展变化的分域和极限，而不是一种力量，决定事物顺

性而为。因此，郭象之性不是本体。
郭象之性，即命，即理，有规定、法则的意义，而不是某种存在者或某种力量，即本性不是决

定事物之自生、独化的力量。
气的结聚运动 （即力量），遵循某种命、理的规定而形成某物 （此时尚没有 “性”）；某物形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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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则有性；命、理、性 在 本 质 上 是 一，某 物 的 发 展 变 化 须 遵 循 其 性、命、理 的 规 定 和 要 求。性、
命、理之规定的内容，随着某物之遭遇的展开，而不断地呈现出来。其呈现出来的内容，即性、命、
理所规定的具体内容，即性、命、理之本身。性、命、理包括道德属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等诸

多内容。性命即自然之理，性命之理的内容包括名教，则自然即是名教，名教即是自然，自然与名

教相融合。余敦康先生说：“人们无拘无束，任性而行，就能合乎大道，不用知道仁义礼乐、孝慈忠

信而自然合乎它们的规范，因为这些规范实际上就是人们的本性的流露。”①

总之，事物的本性是命、理，有规定和法则的意义；气的结聚运动或血气的生命力量支配着事

物的生成和变化；事物的生成和变化遵循性、命、理的规定。因此，性、命、理不是支配事物生成

和变化的力量，不是事物生成变化 的 内 在 原 因 和 根 据，不 是 本 质、本 体，而 是 内 在 的 规 定 和 法 则。
《人间世》注：“率性而动，动不过分，天下之至易者也。”（第１００页）个体之活动要顺从性分的规

定。《德充符》注：“苟知性命之固当，则虽死生穷达，千变万化，淡然自若，而理在身矣。”（第１１７
页）个体死生穷达的变化皆循理、性、命之固当。

本文作者：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与诠释学研究

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周勤勤

Ｔｈｅ　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ｏ　Ｘｉａｎｇ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Ｌｉｕ　Ｇｕｏｍ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ｏ　Ｘｉａｎｇ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ｈｉｓ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ｃａｒｅｆｒｅｅｎｅｓｓ，ｏｆ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ｏｆ　ａｕｔｏｇｅｎｉｃ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ｒｅ　ａｌ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ｔ．Ｇｕｏ　Ｘｉａｎｇ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ｆｉｖ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ｉｒｓｔ，ｉ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ｉｔ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ｉｒｄ，ｉｔ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ｆｏｕｒｔｈ，ｉｔ　ａｃｃ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ａ－
ｔｕｒｅｓ；ｆｉｆｔｈ，ｉｔ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ｓ．Ｇｕｏ　Ｘｉａｎｇ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ｎａ－
ｔｕ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ａｂｏｕｔ　Ｑｉ．“Ｑｉ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ｉｓ　ｏｒｄａｉｎｅｄ．”Ｇｕｏ　Ｘｉａｎｇ　ｄｅｎｉ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ｃｈ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ｉｎｔｓ．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ｈ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Ｑｉ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ｉｎ
ｏｎｅｓ　ｍｉｎｄ，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ｔｏ　ｂ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Ｇｕｏ　Ｘｉａｎｇ　ｄｅｎｉｅｄ　ｔｈａｔ
ｏｎｅ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ｉｓ　ｍｉｎｄ．Ｇｕｏ　Ｘｉａｎｇ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ｎｏ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　ｂ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ｒｕｌｅ．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　ｏｒ　ｐｏｗｅｒ，ｓｏ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ｂｙ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Ｑｉ　ｏｒ　Ｘｕｅｑｉ（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ｌｉｆｅ）ｍｕｓｔ　ａｂｉｄｅ　ｂｙ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ｄｅｓｔｉｎ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ｒｕｌ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ｕｒｅ，ｄｅｓｔｉｎ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ｕｎｆｏｌｄｓ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ｕｏ　Ｘｉａｎｇ；ｎａｔｕｒｅ；Ｑｉ；ｄｅｓｔｉｎ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０４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① 余敦康：《魏晋玄学史 （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７７页。


